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文件

陕电大教务办〔2008〕1号

关于二○○八年春季开放教育及注册视听生

毕业资格审核及学位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开放教育、注册视听生教育试点单位：

二○○八年春季毕业资格审核及学位审核工作定于2008年3月1日至10日进行，现将有关毕业资格审核工作的要求通知你们，请有关单位按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今年毕业资格审核工作。

1、 办理毕业资格审核须提交的材料
1．毕业初审报送材料一览表，毕业初审人数统计表
（附件二）；
2．毕业初审通过学生名册（名册顺序必须与照片排列顺序一致）（附件三）；

3．初审通过学生成绩表（附件四）；

4．毕业生信息修改表（附件五）；毕业生信息是由招生时学生基本信息链接产生，毕业证书中相关内容均以此信息为依据。和学生在校期间是否更改过学籍信息没有任何关系。

5．在籍生信息修改表（附件六）；凡本次申请毕业审核学生，学籍信息有误者必须填写此表。
6. 自本季毕业审核开始，学籍科将对照当季毕业初审学生照片（新华社采集照片）进行毕业审核，同时必须提交电子版照片，没有照片的不予毕业审核，顺延至下学期办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办学单位承担。
7．对有条件可以用数据来审核的办学单位，由省校学籍科下发审核反馈数据，办学单位依照反馈结果到省校解决存在问题，办理毕业审核，同时提交欲申请学位而暂不毕业的学生名单，由学籍科进行复学处理。

 8.专科学历证书原件的验证工作由各分校、试点单位在做毕业预审工作时同时进行。

2、 办理学位审核须提交的材料
⒈学士学位审批表一式2份；

2.学位外语证书（四、六级）复印件一式2份，或考务科下发的学位外语成绩表复印件一式2份；

3.英语四、六级证书原件；

4.申请学位学生的毕业论文（有省校盖章，辅导老师评语）复印件1份；

5.各专业照片表一式2份（一寸的电子图像采集照片，照片背面注明姓名、学号）；
6. 各专业学位报表。（学位所需具体表格样式随时有变，请密切注意网上学籍论坛或学籍qq群通知）。

7．请各分校务必保留申请学位的学生电子照片、信息资料，包括民族、籍贯（精确到市）、政治面貌、出生日期等备用。
8.各专业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祥见qq群共享或教务论坛。
三、毕业资格审核及学位材料提交时间
根据中央电大要求，省校只对学籍有效期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学时不低于教学计划学制规定年限的学生进行审核。请各办学单位务必以此条件为依据，对提出毕业申请的学员进行毕业初审（本科生未提出毕业申请者不得进行毕业审核）。

为了使毕业办证工作有序开展，各单位务必在2008年2月27日至29日期间与学籍科预约审核时间，省校学籍科将于3月10号结束毕业审核工作。请各办学单位在约定的时间内及时办理审核手续，逾期将转至下一季节审核，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办学单位承担。

四、毕业审核预约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审核地点：省电大教务处学籍科

审核人：方丹、段婧      审核预约联系人：段婧
电　话：029—82069025   qq群号：25042116（推荐使用）
附  件：1、综合说明

2、毕业初审上报材料一览表，毕业初审人数统计表

3、毕业初审通过学生名单

4、毕业初审通过学生成绩单
5、毕业生电子注册信息更改表

6、在籍生电子注册信息更改表

7、毕业终审通过学生名单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综  合  说  明

1．所有材料必须打印（除签名以外）。表格所列项目要求填写完整并加盖试点单位印章。

2．通过课程成绩必须填写具体成绩，不得填写为“及格”。 

3．报送的各种材料应按毕业生的专业，年级和学号分类排序；表格中毕业生的排列应按学生的年级和学号由小到大排列，并装订成册(附件二、三、四一起按此顺序装订，本科、专科、视听生必须分开装订)。附件三和附件四中的学生顺序必须保持一致。

4．毕业证书使用教育部监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印制的毕业证书。由于毕业生信息将上网公布，请各试点单位与毕业生本人核对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性别、出生日期、姓名等有误的须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薄复印件。
5．毕业生相片采用新华通讯社中国图片社采集的电子图像，未参加电子图像采集的学员不予审核。

6．各试点单位须在规定的办证时间内指定负责学籍管理的专人一次将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当场在省校审核完毕。对于审核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可找相关科室即刻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查找有关材料，另约时间解决。学籍科只接待各试点单位办理毕业审核的人员，其他人员一律不予接待。

7．所有上报的材料必须采用A4型纸。

8.毕业审核反馈信息、毕业生电子注册证号可在省电大网站教务论坛学籍管理内或学籍qq群共享查阅，下载。

9.请各分校、试点单位认真做好专科毕业证书原件的验证工作（包括证书的真伪、证书上面学生的基本信息是否与教务管理系统中的一致），如果没有按照此要求做的，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办学单位承担。

9.此次审核所要提交的材料，必须使用该文件里的表格。请认真阅读附件二——附件七表格下方的注意事项。

附件二：          毕业初审上报材料一览表
试点单位:   （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毕业初审人数统计表

毕业初审经办人：           （单位盖章）           联系方法：

	序号
	专业

□开放本 □开放专 □注册视听生  
	人数
	合计
	备注

	
	
	99级
	00级
	01级
	02级
	03级
	04级
	05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此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存试点单位，一份留存省校学籍科；毕业审核时递交。
附件三：               毕业初审通过学生名单
试点单位：（盖章）         □开放本  □开放专  □注册视听生       日期：

	序号
	班号
	学 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专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此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存试点单位，一份留存省校学生科；毕业审核时递交。

附件四：                            毕 业 初 审 通 过 学 生 成 绩 单

试点单位：                            □开放本  □开放专  □注册视听生            日期：

	年制：
	课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学       分
	
	
	
	
	
	
	
	
	
	
	
	
	
	
	
	
	
	
	
	

	学号
	姓名
	                 成                                                   绩

	
	
	
	
	
	
	
	
	
	
	
	
	
	
	
	
	
	
	
	
	
	

	
	
	
	
	
	
	
	
	
	
	
	
	
	
	
	
	
	
	
	
	
	

	
	
	
	
	
	
	
	
	
	
	
	
	
	
	
	
	
	
	
	
	
	

	
	
	
	
	
	
	
	
	
	
	
	
	
	
	
	
	
	
	
	
	
	

	
	
	
	
	
	
	
	
	
	
	
	
	
	
	
	
	
	
	
	
	
	

	
	
	
	
	
	
	
	
	
	
	
	
	
	
	
	
	
	
	
	
	
	

	
	
	
	
	
	
	
	
	
	
	
	
	
	
	
	
	
	
	
	
	
	

	
	
	
	
	
	
	
	
	
	
	
	
	
	
	
	
	
	
	
	
	
	

	
	
	
	
	
	
	
	
	
	
	
	
	
	
	
	
	
	
	
	
	
	

	
	
	
	
	
	
	
	
	
	
	
	
	
	
	
	
	
	
	
	
	
	


1.斜线上填成绩，斜线下为通过时间（开放教育学生不填时间）；  ２．课程按必修—选修—实践的顺序填写；3.毕业审核时递交。
附件五：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信息更正情况表

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班号
	学号
	姓名
	电子注册号
	毕业日期
	更改信息
	备注

	
	
	
	
	
	
	内容
	错误
	正确
	

	
	
	
	
	
	
	
	
	
	

	
	
	
	
	
	
	
	
	
	

	
	
	
	
	
	
	
	
	
	

	
	
	
	
	
	
	
	
	
	

	
	
	
	
	
	
	
	
	
	

	
	
	
	
	
	
	
	
	
	

	
	
	
	
	
	
	
	
	
	

	
	
	
	
	
	
	
	
	
	

	
	
	
	
	
	
	
	
	
	

	
	
	
	
	
	
	
	
	
	

	
	
	
	
	
	
	
	
	
	

	
	
	
	
	
	
	
	
	
	

	
	
	
	
	
	
	
	
	
	

	
	
	
	
	
	
	
	
	
	

	
	
	
	
	
	
	
	
	
	

	
	
	
	
	
	
	
	
	
	

	
	
	
	
	
	
	
	
	
	


注: 1.此表一式三份,中央电大留存一份，省电大留存一份,分校试点单位一份；
2.手写无效（除本人签名外）；

3. 本科、专科、视听生必须分别装订；
★  4. 请按填写顺序，在此表后附加有效证明复印件；
★  5. 注册证号下发后的5个工作日内，电子版通过教务论坛或学籍qq群传给学籍科方老师；纸制版（材料包括附件五、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薄复印件等）打印毕业证书时交；
★  6.注意：①曾用名、新旧身份证号不予修改；②性别、身份证号、姓名有误的须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薄复印件。

附件六：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籍生信息更正情况表

单位：                                                                                                    年    月    日

	序号
	班号
	学号
	姓名
	电子注册号
	毕业日期
	更改信息
	备注

	
	
	
	
	
	
	内容
	错误
	正确
	

	
	
	
	
	
	
	
	
	
	

	
	
	
	
	
	
	
	
	
	

	
	
	
	
	
	
	
	
	
	

	
	
	
	
	
	
	
	
	
	

	
	
	
	
	
	
	
	
	
	

	
	
	
	
	
	
	
	
	
	

	
	
	
	
	
	
	
	
	
	

	
	
	
	
	
	
	
	
	
	

	
	
	
	
	
	
	
	
	
	

	
	
	
	
	
	
	
	
	
	

	
	
	
	
	
	
	
	
	
	

	
	
	
	
	
	
	
	
	
	

	
	
	
	
	
	
	
	
	
	

	
	
	
	
	
	
	
	
	
	

	
	
	
	
	
	
	
	
	
	

	
	
	
	
	
	
	
	
	
	

	
	
	
	
	
	
	
	
	
	


注: 1.此表一式三份,中央电大留存一份，省电大留存一份,分校试点单位一份；

2.手写无效（除本人签名外）；

3. 本科、专科、视听生必须分别装订；

★  4. 请按填写顺序，在此表后附加有效证明复印件；
★  5. 注册证号下发后的5个工作日内，电子版通过教务论坛或学籍qq群传给学籍科方老师；纸制版（材料包括附件五、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薄复印件等）打印毕业证书时交；

★  6.注意：①曾用名、新旧身份证号不予修改；②性别、身份证号、姓名有误的须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薄复印件。

附件七：                   毕业终审通过学生名单
试点单位：（盖章）    □开放本  □开放专  □注册视听生    日期：　　   联系电话：

	序号
	班号
	学 号
	姓 名
	性别
	电子注册号
	专业
	入学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试点单位经办人
	试点单位负责人
	省校经办人
	省校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 1.　终审名单在发放证书编号后开始制作，本科合作及独办专业必须分别制表；
２. 开放教育本、专科及注册视听生请分别制表，一式两份；

３．加盖试点单位印章，省校学籍科及试点单位各保留一份；

４．领取毕业证书时递交。






